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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工学院文件

院发〔2020〕109 号

关于印发《柳州工学院财务报销审批办法》的

通知

院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对学院经费的管理，强化职能部门的责

任意识，增强经费使用的计划性，明确经费开支审批手续，根据

国家有关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规定，现将《柳州工学院财务报销

审批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柳州工学院

2020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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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工学院财务报销审批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院经费开支的管理，强化各单位责任

意识，增强经费使用的计划性，明确经费开支审批手续，提高办

事效率，简化报账审批程序，根据上级有关财务管理规定，结合

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院年度经费预算方案经董事会审定后由院长签发。

根据董事会审定的年度经费预算方案，由院长签发后财务部

将经费额度下达给各单位。为保证经费预算的严肃性，各单位结

合实际工作需要，严格按照财经制度和财务管理有关规定在预算

控制额度内使用经费，如无重大特殊原因，不得追加和调整。

第二条 院长授权实行审批责任制度。

院长、分管院领导、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根据职责分工，并按

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由院长授权分别审批各相关负责

人职权范围内的经费开支。各单位经办人、主要负责人对经费开

支的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和真实性负直接责任；财务部对所

审核经费开支项目、票据的合法性以及是否符合财务报销制度负

责；院长、分管院领导、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人所审批经费开

支负领导责任。

总会计师对学院的财务活动负监控责任，对财务支出业务进

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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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各单位审批人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凡遇下列情形之一可变更审批人：

（一）因人事变动和岗位调整须变更审批人的，以学院任免

文件的日期为准相应变更审批人；

（二）因审批人长时间（1个月以上）外出学习或出差外地

需临时委托他人审批的，须事先将受托人姓名、审批范围、授权

期限书面经分管院领导批准后报财务部备案；

（三）其他特殊原因须变更审批人的，须将变更理由、变更

后审批人的姓名、职务、审批范围书面报分管院领导批准后报财

务部备案。

第四条 审批人不能审批本人、配偶、直系亲属经办财务报

销业务。

审批人对本人或其配偶、直系亲属经办其审批范围内的财务

报销业务，由其上一级院领导审批。

第五条 学院预算内安排的公用经费、专项经费及其他经费

的审批（业务招待和课题（项目）研究费另行规定）。

（一）经费开支金额在 1万元（含）以下的，由所属单位负

责人审批；

（二）经费开支金额在 1 万元以上，5 万元（含）以下的，

由所属单位负责人审核后，报分管经费院领导审批（各系行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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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由联系院领导审批）；

（三）经费开支金额在 5万元以上，10 万元（含）以下的，

由所属单位负责人审核，报分管经费院领导核准，再报分管财务

院领导审批；

（四）经费开支金额在 10 万元以上，20 万元（含）以下的，

由单位负责人审核，报分管经费院领导核准、再报分管财务院领

导和常务副院长审批；20 万元以上的，须报至总会计师和院长审

批；

（五）各部门预算内安排的公用经费，不得开支业务招待费、

工作餐以及劳务支出和市内交通费。学院本级预算安排的其他专

项经费，如项目包含有工作餐以及劳务支出和市内交通费的，确

因工作需要，可以列支工作餐(本院教职工正常上班时间除外）

和市内交通费；支付劳务报酬的，还应按学院制定的各类劳务报

酬标准及发放办法执行，其中：1 万元（含）以下由分管院领导

和分管财务院领导审批，1万元以上 3万元（含）以下送至常务

副院长审批，3万元以上送至总会计师和院长审批。

第六条 学院预算安排的业务招待费的审批。

（一）经费开支在 800 元（含）以下的，由党政办公室主要

负责人审核，报分管院领导审批；

（二）经费开支在 800 元以上，1200 元（含）以下的，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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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审核，分管院领导核准，再报分管财务院领

导和常务副院长审批。1200 元以上的由总会计师和院长审批。

第七条 课题（项目）研究费的审批。

各类课题（项目）研究费支出按科研经费管理办法严格审批。

第八条 学院食堂材料、物品购买按学院相关规定履行采购

招标程序，在食堂财务支出的所有费用由后勤和财务管理部门负

责人审核后，5 万元（含）以下的报分管院领导审批，5 万元以

上按上述第五条规定逐级审批。

第九条 公务差旅费的审批。

（一）国（境）内公务差旅费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广西壮族

自治区本级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行〔2014〕

30 号）和《关于调整自治区本级党政机关差旅住宿费标准等有关

事项的通知》（桂财行〔2015〕123 号）等文件规定执行。

（二）除院领导以及陪同人员必要公务外，学院职能部门和

教学教辅单位人员公务出差目的地有多种交通工具可选择时，应

按规定等级选乘经济便捷的交通工具。遇出差任务紧急或其他特

殊原因，选乘飞机的，须事先报请分管（联系）院领导同意后方

可报销,否则只能按同程直达高铁/动车（二等座）价格以内实报

实销；如出差目的地未开通高铁/动车的，则按同程直达火车硬

卧票价以内实报实销；如出差目的地需中转的，则按最近路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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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方案价格以内实报实销。

第十条 学院经费预算调整的审批。

经费预算经董事会审定后必须严格执行，一般无特殊情况不

予调整。确因情况变化或工作需要，需调整经费预算的，先由使

用部门提出经费调整申请及使用计划，报分管经费院领导签署意

见后，5 万元以内含）的，报分管财务院领导审批；5 万元以上

的须经院长办公会审定。

第十一条 预留机动经费使用审批。

预留机动经费是指为应对突发性和不可预计性工作或事件

而设立的机动性经费。预留机动经费须列入年初经费预算，由董

事会审定额度后从历年计提的发展基金列支，经费使用须经院长

办公会审定。

第十二条 现金支付的规定。

（一）各单位使用的经费，必须按照现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办

理，对支付对象为单位，单笔超过现金支付限额 1000 元的支付

业务应通过银行结算方式支付。

（二）严格控制并减少现金支付形式，因采购地点不确定、

交通不便、抢险救灾以及其他特殊情况，需以现金支付的，应填

写《柳州工学院现金支付审批表》。5000 元（含）以下报分管财

务院领导审批；5000 元以上报院长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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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经费预算，按确定的项目及

额度合理安排开支，如与预算项目不符的，财务部有权拒绝或最

终确定其列支的项目。如经费开支不属预算之内的，必须办理预

算项目调整，再按报账审批权限执行。

第十四条 经办人所取得的原始票据必须符合国家会计制度

的规定，对不合理、不合法、不真实的原始凭证，财务部工作人

员有权拒绝受理；遗失原始票据的，可到对方单位索取原始票据

存根联复印件，加盖对方单位的财务专用章或发票专用章后，由

经办人书面说明情况，相关证明人、单位负责人及分管院领导签

署意见后，可视同原始发票报销。其中遗失火车、轮船、汽车票

据的按实际票价的 90%报销，遗失飞机票据的参照同程火车硬卧

票价标准报销，同程购买的航空保险单据遗失的不予报销。

第十五条 上述报账审批条款所涉及到的金额是指每次同类

项目报账的金额总计，每次同类项目报账开支如超审批限额的应

由相关院领导审批。

第十六条 本办法所述单位负责人指职能、教辅、系部行政

负责人；分管院领导分别指对应的业务分管院领导和各系部的联

系院领导。

第十七条 以上各条款中，经办人和审批人不能为同一人，

如单位负责人或院领导为经办人的，按下列方法审批：各单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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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为经手人报账的，各单位正职之间互签；副职院领导为经手

人报账的，由常务副院长审批；常务副院长和党委书记为经手人

报账的，由院长审批。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学院财务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如与上级有关文件规

定不相符的以上级文件为准。

柳州工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6 日印发


